
白政〔2025〕21号 

关于进一步明确有关农村集体产权流转

交易项目限额若干事项的通知
各村：

为进一步规范我乡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行为，根据《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泉政办明传〔2024〕49号)、《泉州市农业农村局等14个部门关于印发<泉州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泉农规〔2024〕3号）等文件精神，本着“方便、快捷、实用”的工作服务理念，现就我乡农村集体产权有关项目流转交易事项进一步明确如下：
一、明确有关交易项目限额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符合以下情形的项目，根据项目执行时间节点，在符合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工作要求的前提下，经村集体民主决策和公示后，填写审核表（见附件1），按照乡镇业务部门“谁部署谁负责谁初审”的工作原则，经镇级依法依规审核同意，由村集体自行按规定、按程序组织实施（初步预算金额≤2千元的按照“三资”管理规定，由村集体按规定、按程序组织实施），可不进入平台交易。

（一）特殊行业类交易项目

1.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及不宜公开发包的特定特种行业的；

2.属于利用扶贫资金实行以工代赈、使用农民工建设的；

3.施工主要技术采用不可替代的专利或者专有技术的工程建设项目；

4.市级及以上环保督查、巡视巡察和重大自然灾害抢险应急工程的。

（二）工程类项目

5.村集体管理的小型排水设施、路灯、村道、房屋等设施的建设或维护（修缮）且预算金额≤5万元的；

6.勘察、设计、监理等预算金额≤5万元的；

（三）采购类项目

7.村集体日常办公用品采购且测算金额≤3万元的；

8.资产资源评估费、律师费、审计等服务类采购测算金额≤3万元的；
（四）资产资源类项目

9.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出租（含临时性建设用地出租、土地经营权流转）等，测算月租金≤1000元且租期≤1年的；

以上交易类型村集体应每月填写《泉州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未进场交易项目汇总表》等（见附件2－4），报镇级备案。

二、明确有关工作机制

（一）不得规避入场交易

1.鼓励村集体以上情形的交易项目进入泉州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交易。

2.限额以上的项目应全部进入泉州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交易，不得拆解项目规避进入平台，不得拆分出租发包（或经营权转让）期限规避进入平台，不得将同一民主决策项目拆分不同项目实施规避进入平台，一经发现将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置。

（二）落实报备工作机制

1.农村集体产权未在泉州市农村产权中心流转交易的项目，应向白濑乡经管站审批报备；

2.以上交易情形必须将相关的项目信息由村级填写《泉州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未进场交易项目汇总表》（见附件2－4）及相关备案材料分送村财代理中心并报送镇级主管部门备案，由镇级汇总上报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3.所有资产资源出租、发包、转让等形成的农村集体经济合同，应将报备表、村集体民主决策纪要、招标公告、中标公告、合同等5项材料按省上要求扫描录入福建省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公开。

（三）做好登簿记账工作

1.村财代理中心根据《泉州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未进场交易项目汇总表》及备案情况做好记账工作，发现无备案、无《泉州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未进场交易项目汇总表》项目的，镇级主管部门组织核实后参照审核不通过处理。

2.镇级审核不通过（项目超过区间范围、材料不完整等），采购类违规项目，镇级主管部门通报至村财代理中心不予支付；出租出让类违规项目由镇级主管部门发出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未整改完成报镇级主管部门、纪检部门进一步处理。

3.村集体所有流转交易项目，通过评估、询价、参考相似标的市场价格等方式测算项目价值区间，项目立项、预算金额、流转期限、测算金额等事项必须按照民主决策制度执行。

三、其他

县级人民政府有另行制定本地区不进入平台交易且要求乡镇备案的从其规定；县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有其他要求的从其规定；省级以上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机制及其办公室有另行规定的从其规定。

附件：1.泉州市农村集体产权暂不进场交易审核表

2.泉州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资产资源类未进场交易

项目汇总表

3.泉州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小型工程未进场交易项目汇总表

4.泉州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采购类未进场交易项目汇总表   

安溪县白濑乡人民政府

2025年10月15日
附件1

泉州市农村集体产权暂不进场交易审核表

	项目名称
	（如 “XX 县XX 镇XX 村 XX 项目、XX设备采购、XX资产资源出租发包 / 经营权转让”）

	项目所属类型
	□工程项目建设；□勘察、设计、监理；□货物 / 服务采购 ；
□资产资源出租发包（经营权转让）；□应急抢险 / 涉密 / 特殊工程等；□其他：                

	项目预算金额
	（如填写项目预算，如货物 / 服务采购需标注是否≤3万元；工程项目建设需标注是否≤5 万元；勘察、设计、监理预算金额≤5万元）

	资产资源出租发包 
（经营权转让）
	月收入金额
	（需标注是否≤1000元）

	
	流转期限
	（需标注是否≤1年）

	申请村
（社区）意见
	 （意见范本：本项目情况属实，符合暂不进场交易情形，已履行民主程序，无拆解项目规避入场 行为，承诺按要求备案。）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日期：

	乡镇（街道）
业务部门
审核意见
	（意见范本：同意暂不进场交易符合泉州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工作协调机制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明确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若干事项》相关规定）

	
	         审核人签字：            
                                            日期：

	备注
	
	


1.若为资产资源出租、发包、转让项目，需同步将 “报备表、村集体决策记录、招标公告、中标公告、合同” 录入福建省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公开；

2.本审核表需附项目民主决策会议记录复印件作为佐证材料；

3.乡镇（街道）业务部门审核意见，按“谁部署谁负责谁初审”的工作原则，由乡镇（街道）项目主管部门审核。

	附件2

泉州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资产资源类项目未进场交易汇总表

	  填报单位：                                                               年  月  日

	序号
	乡镇
（街道）
	转出方
（村集体）
	承租方
	项目名称
	出租（发包）面积
	出租（发包）时限
	签约时间
	成交

总金额
	镇级

初审部门
	备注

	
	
	
	
	
	
	
	
	
	
	

	
	
	
	
	
	
	
	
	
	
	

	
	
	
	
	
	
	
	
	
	
	

	
	
	
	
	
	
	
	
	
	
	

	
	
	
	
	
	
	
	
	
	
	

	
	
	
	
	
	
	
	
	
	
	

	
	
	
	
	
	
	
	
	
	
	

	
	
	
	
	
	
	
	
	
	
	

	
	
	
	
	
	
	
	
	
	
	

	合计
	
	
	
	
	
	
	
	
	
	

	附件3

泉州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工程项目未进场交易汇总表

	  填报单位：                                                               年  月  日

	序号
	乡镇
（街道）
	转出方
（村集体）
	中标方
	项目名称
	施工时限
	签约时间
	成交

总金额
	镇级

初审部门
	备注

	
	
	
	
	
	
	
	
	
	

	
	
	
	
	
	
	
	
	
	

	
	
	
	
	
	
	
	
	
	

	
	
	
	
	
	
	
	
	
	

	
	
	
	
	
	
	
	
	
	

	
	
	
	
	
	
	
	
	
	

	
	
	
	
	
	
	
	
	
	

	
	
	
	
	
	
	
	
	
	

	
	
	
	
	
	
	
	
	
	

	合计
	
	
	
	
	
	
	
	
	

	附件4

泉州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采购类项目未进场交易汇总表

	  填报单位：                                                               年  月  日

	序号
	乡镇
（街道）
	转出方
（村集体）
	供应商
	项目名称
	签约时间
	成交

总金额
	镇级

初审部门
	备注

	
	
	
	
	
	
	
	
	

	
	
	
	
	
	
	
	
	

	
	
	
	
	
	
	
	
	

	
	
	
	
	
	
	
	
	

	
	
	
	
	
	
	
	
	

	
	
	
	
	
	
	
	
	

	
	
	
	
	
	
	
	
	

	
	
	
	
	
	
	
	
	

	
	
	
	
	
	
	
	
	

	合计
	
	
	
	
	
	
	
	




